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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11年度岱山县防雷安全
重点单位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切实推进“平安岱山”建设，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雷电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根据《浙江省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现公布岱山县2011年度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附件：1、《浙江省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2、2011年度岱山县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1:
浙江省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防雷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雷击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浙江省气象条例》、《浙江省雷电灾害防御和应急办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是指防雷重点对象的责任主体单位，即遭受雷击后易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对社会民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责任主体单位（产权单位或租赁经营、委托管理的责任单位）。

第三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遵守有关防雷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以下称防雷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贯彻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防雷工作方针，履行防雷安全职责，保障防雷安全。

第四条  下列范围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单位）应列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一）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及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

（二）当地重要的广播、电视、邮政、通信、金融、交通、供水、供电、气象等电子设备密集且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企
事业单位（包括其服务场所及其枢纽性设施）；
（三）当地较大规模的商场超市（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堂、医院、学校、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图书馆、展览馆、娱乐场馆等人员密集的单位（场所）；

（四）当地特别重要的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博物馆、档案馆，以及雷击易损毁的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其他发生雷击可能性较大且一旦发生雷击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的单位。

第五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建立健全各项防雷安全制度,建立防雷安全责任制和防雷安全岗位责任制，落实本单位防雷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指定防雷安全管理员，并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制定保障防雷安全的操作规程。

第六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防雷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防雷安全工作负总责，承担以下防雷安全职责：

（一）贯彻执行防雷法规，掌握本单位的防雷安全情况，确保单位防雷安全符合规定；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防雷安全制度和雷电灾害应急抢救方案；

（三）督促落实防雷隐患整改，及时处理防雷安全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七条  防雷安全管理员承担以下防雷安全职责：

（一）负责本单位日常防雷安全管理工作；

（二）检查督促本单位防雷安全制度的落实；

（三）组织防雷安全检查，对本单位防雷装置进行检查维护，及时申报防雷装置定期检测，落实防雷隐患整改；

（四）在员工中组织开展防雷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实施本单位雷电灾害应急抢救方案的演练；

（五）及时上报雷灾，配合做好雷灾调查和鉴定工作；

（六）及时报告其他涉及防雷安全的重大问题。

第八条  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的，产权单位应提供防雷装置（设施）的安全合格证明。双方当事人要明确各自的防雷安全责任，并对防雷装置（设施）和防雷安全警示标志明确管理责任主体。

承包、承租或者受委托经营、管理的单位应遵守本办法，在其使用、管理范围内履行防雷安全职责。

第九条  对于有两个以上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的建筑物，各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对防雷装置（设施）和防雷安全标志应明确管理责任，并按本办法要求，履行其产权、使用或管理范围内的防雷安全职责，也可明确责任主体，委托统一管理。

第十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在其管理职责范围内履行下列防雷安全职责：

（一）落实防雷安全责任，开展防雷安全宣传教育；

（二）开展防雷安全检查，对防雷装置（设施）和防雷安全
标志进行检查维护，落实防雷装置定期检测和防雷隐患整改，确保防雷装置完好有效。

第十一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建立防雷装置（设施）定期维护制度，并组织防雷安全定期检查。定期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防雷隐患的整改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二）防雷装置（设施）定期检测及维护保养情况；

（三）重点岗位人员以及其他员工防雷知识的培训情况；

（四）防雷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五）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防雷安全检查应建立检查记录档案，记载检查时间、参加检查人员、检查内容和部位，检查记录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按照防雷装置安全定期检测制度的有关要求，委托当地防雷检测机构对防雷装置安全性能进行定期检测，取得检测报告，存档备查，并将检测报告送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易燃易爆场所的防雷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他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
第十三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对存在的防雷隐患，要及时予以整改消除。在防雷隐患未消除之前，要落实防范措施，保障防雷安全。

对责令限期整改的防雷隐患，责任单位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并报告气象主管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

第十四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采取防雷知识挂图、讲座、防雷安全警示标志等形式开展防雷安全宣传，普及防雷安全和人身防雷常识及自救、互救知识。

防雷安全管理员应参加防雷安全知识培训。
第十五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应建立健全防雷安全档案，并统一保管。防雷安全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单位基本概况和防雷安全重点部位情况；

（二）防雷安全工作管理部门及防雷安全责任人；
（三）防雷装置施工图设计审核、竣工验收、安全检查等相关文件、资料；

（四）防雷安全制度、雷电灾害应急预案；

（五）防雷装置（设施）检查维护记录和定期检测报告； 

（六）防雷隐患及其整改情况记录；

（七）防雷安全培训记录；

（八）雷灾情况记录；

（九）其他需要归档的有关防雷安全的资料。

第十六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实行属地管理。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的单位，由当地市、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确定为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并通过当地政府门户网站、气象网站或其他媒体向社会公布，同时报省气象主管机构备案。

市、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建立当地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场所)信息库，有关信息应每年复核一次，及时更新。

第十七条  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的单位，应主动申报纳入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及时向当地市、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报告相关信息。

重大工程的施工现场、孤立突出的高层建筑，其责任主体单位应加强防雷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制定并落实防雷安全有关制度。

第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指导和监管。

市、县（市、区）气象主管机构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防雷安全专项检查，对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执行防雷法律法规、履行防雷安全责任、落实防雷安全管理制度及其防雷装置安全性能检测验收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

行业、系统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所属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结合行业、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防雷安全教育与检查。
第十九条  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违反有关防雷法律法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浙江省雷电灾害防御和应急办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规定，由县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不安装的；

（二）防雷装置设计方案未经审核同意，擅自施工的；

（三）防雷装置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或者未取得合格证书，擅自投入使用的；

（四）已有防雷装置，拒绝进行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又拒不整改的。

   第二十条  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防雷管理服务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有关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附件2:
          2011年度岱山县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1、上海天然气岱山石油储运分公司

2、岱山县物产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3、岱山县蓬莱煤气责任有限公司

4、岱山县城乡液化气有限公司

5、舟山市衢山深港油品有限公司

6、长涂中段石油供应站

7、岱山县巨力制氧厂

8、岱山县电力制氧厂

9、岱山县人武部弹药仓库

10、岱山四平煤气供应站有限公司

11、岱山县衢山制氧厂

12、岱山县衢山液化气有限公司

13、岱山县华兴烟花有限公司

14、岱山县吉祥烟花有限公司
15、岱山县长涂液化气有限公司

16、岱山县顺达液体氧气厂

17、中石化岱山石油支公司

18、岱山安通天然气管道公司

19、浙江中油油品销售有限公司岱山浪激嘴加油站
20、舟山恒泰漆业有限公司
21、岱山县电视台
22、岱山县邮政局
23、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岱山分公司
2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岱山分公司
25、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岱山分公司
26、岱山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27、岱山县自来水公司
28、岱山华侨饭店
29、岱山县蓬莱阁海景酒店
30、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31、岱山港客运服务公司(高亭客运站)
32、岱山县青少年宫
33、岱山县政府行政中心
34、中国台风博物馆
35、中国灯塔博物馆
36、岱山县教育局所属学校
37、岱山县烟草公司
主题词：防雷安全  重点单位  公布  
抄  送：市防雷办，县平安办，县安委办，各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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